
证券代码：600581� � � � � �证券简称：八一钢铁 公告编号：2015-028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新钢路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4,417,662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50.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东新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陈忠宽、肖国栋、杜北伟、独立董事于雳、孙卫红因公

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兼总会计师董新风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姜振峰、总工程师王新成列席

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与青岛宝邯运输贸易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015,830 99.29 7,200 0.71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1

《公司与青岛宝邯运输贸易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15,830 99.29 7,200 0.71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控股股东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对议案1回避表决， 其所持383,394,632股未计

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邵丽娅、李文辉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二○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0862� � � �证券简称：南通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5-048号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暨公司

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15年9月

15日召开的2015年第76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16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

相关核准文件，待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将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0592� � � �证券简称：平潭发展 公告编号：2015-079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列入本次会议的议案经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4、列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表决时需要回避表决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5年9月15日 星期二 14:50。

2、召开地点：福州市五四路159号世界金龙大厦23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平山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04,124,403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35.8888%。

2、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 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04,061,203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35.8814%。

3、参加网络投票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共1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63,� 200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0.0075％。

4、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

东）的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63,200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0.0075％。

5、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6、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1、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04,124,403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3、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明仙 常晖

3、结论性意见：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2、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福海峡

（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2015〕闽君非字第007-04号

致：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引 言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接受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

指派张明仙律师（执业证号13501200910874906）及常晖律师（执业证号13501201010899927）

参加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

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以及《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

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并基于律师声明事项，就本

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律师已经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 并以该等保证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前提和依

据：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次会议决

议、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和口头陈

述均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复印件均与原始件一致、副本均与正本一致，

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上的签名与印章均是真实有效的；公司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与本次会议

相关的全部文件资料， 已向本所律师披露与本次会议相关的全部事实情况， 无任何隐瞒、遗

漏、虚假或误导之处。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本所律师仅对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并不对本

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及其所涉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仅负责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示的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及其他表明其身份的证件或证明等证明其资格

的资料进行形式审查和查验，该等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应当由该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自行负责。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与本次会议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所发表的意见承担法

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 未经本所或本所律师书面同意，本法律

意见书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本所负责人和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壹式叁份，各份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正 文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于2015年8月27日召开2015年第十次会议，并作出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

决议。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8月29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了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 《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审议事项等具体内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会议于2015年9月15日下午2时50分在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159号世界金龙大厦23层

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平山先生主持。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304,061,2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847,407,034股）35.8814%。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均为2015年9月10日下午3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人，代表股份63,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847,407,034股）的0.0075%。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为2015年9月15日上午9时30分至11

时30分、下午1时至3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及 2015年9月14日下午3

时至2015年9月15日下午3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并由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了身份认证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三）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除上述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外，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

会议，公司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也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对《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投

票表决。 本次会议不存在对临时提案进行审议和表决之情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04，124，40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无弃权

股和反对股。

表决结果：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致书！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蔡仲翰

经办律师：

张明仙

常 晖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56� � �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2015-058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暨

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9月16日（星期三）开市起复牌。

一、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概述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为维

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该事项构成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

票(证券简称"通富微电"，证券代码"002156� ")自2015年8月11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 具体内

容详见2015年8月12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8）

二、公司在停牌期间工作进展及信息披露情况

在股票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涉及的各项工作，并就相关方案进行充分沟通和审慎论证。 公司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分别于2015年8月18日、2015年8月25

以及2015年9月1日发布了《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9、2015-055、

2015-056）。

三、公司终止筹划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原因

公司股票停牌后， 证券市场出现较大变化。 公司及中介机构与有关方面进行多次沟通研

究，认为在此市场背景下，原定发行预案风险较大，不能达到多方共赢的实施效果。为切实维护

投资者利益，公司审慎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在未来的经营和发展中，将会更加努力利用现有优势资源积极创造有利条件，提升原

有业务的经营业绩；同时，公司仍将继续致力于利用资本市场把握产业投资机会，扩大公司经

营规模，为投资者创造价值。

公司董事会对因本次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停牌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对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002156� � � �证券简称：通富微电 公告编号：2015-059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筹划整合半导体相关产业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扩大公司经营规模，为投资者创造

价值，拟整合半导体相关产业资产，相关标的2014年净资产约15至17亿元。 具体财务数据将以

具有中国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截止本公告日，上述方案仍在公司调

查论证过程中。为保障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公司上述筹划事

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通富士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0355� � � �股票简称：精伦电子 编号：临2015-060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精伦

电子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临2015-059）。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要求， 现将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第5条补充公告如

下：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

项。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879� � � �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临2015-050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函的回复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预案的审核意见函》（上证公函【2015】1673号）（下称"《审核意见函》"）的要

求，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会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相关各方对

《审核意见函》有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回复，同时对公司本次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了

修改和补充。 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审核意见函》的回复公开披露，公司对《审核意见函》的回

复全文及修订后的《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具体内容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于2015年5月15日开始

停牌。2015年8月27日，公司董事会2015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8月29日披露了相关预案内容。2015年

9月14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审核意见函》，公司对

《审核意见函》回复全文及修订后的《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予以公开披露后，已按相关规定完成了停牌期间的全部工作。根据有关规定，经公司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9月16日起复牌。

特此公告。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16日

股票代码：600984� � � �股票简称：*ST建机 编号：2015-056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数量：307,258,065股

发行价格：6.20元/股

发行对象：庞源租赁所有股东（即柴昭一、柴效增等31名自然人以及复星创投、力鼎凯得

等19家机构）和天成机械所有股东（即王志荣等、刘丽萍等14名自然人以及宝金嘉铭、中科汇

通等2家机构）

2、发行股票的锁定期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及庞源租赁、天成机械现有股东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

函》，庞源租赁、天成机械现有股东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锁定期安排 备注

1

柴昭一、肖向青

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至

24

个月期间， 可转让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其通过本

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

25%

；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至

36

个月期间，可

转让股份的比例（不包括前述

12

个月至

24

个月期间可转让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

25%

；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股份

转让不再受限

柴昭一、 肖向青为庞源租赁实

际控制人

2

王志荣

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至

24

个月期间， 可转让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其通过本

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

25%

；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至

36

个月期间，可

转让股份的比例（不包括前述

12

个月至

24

个月期间可转让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

25%

；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股份

转让不再受限。 在上述转让期内，天成机械如未完成业绩承诺，则其在上述相

应期间实际可转让的股份数

＝

当年可转让股份数

-

需补偿的股份数

王志荣为天成机械实际控制人

3

上海恒大、 力鼎恒

益、建新创投、宝金

嘉铭、中科汇通

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预计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

其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持续时

间不足

12

个月

4

王华君

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

50%

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预计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

其持有的天成机械

44.90

万股

中，

22.45

万股的持续时间不足

12

个月

5

除上述股东外，庞源

租赁、天成机械现有

其他股东

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同时，本次交易对方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还应当遵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若上述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

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亦应遵照上述股份锁定期进行锁定。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9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

4、资产过户情况

2015年8月10日，交易标的天成机械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建设机械。

2015年8月14日，交易标的庞源租赁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建设机械。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 本次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如下：

1、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复星创投、宝金嘉铭等21家机构决策通过；

2、煤化集团已经完成对交易标的庞源租赁、天成机械100%股权评估报告的备案；

3、本次交易方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4、陕西省国资委已批准本次交易方案；

5、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已经决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6、2015年8月4日，公司已经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柴

昭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849号），核准本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

（二） 本次发行情况及锁定期安排

1、本次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 发行对象为庞源

租赁所有股东（即柴昭一、柴效增等31名自然人以及复星创投、力鼎凯得等19家机构）和天成

机械所有股东（即王志荣等、刘丽萍等14名自然人以及宝金嘉铭、中科汇通等2家机构），发行

数量为 307,258,065股，发行价格为 6.20�元/股。

2、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及庞源租赁、天成机械现有股东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

函》，庞源租赁、天成机械现有股东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锁定期安排 备注

1

柴昭一、肖向青

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自发行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至

24

个月期间， 可转让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

市公司股份的

25%

；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至

36

个月期间，可转让股份的比例（不

包括前述

12

个月至

24

个月期间可转让股份的比例） 不超过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市

公司股份的

25%

；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股份转让不再受限

柴昭一、肖向青为庞源租赁实

际控制人

2

王志荣

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自发行

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至

24

个月期间， 可转让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

市公司股份的

25%

；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至

36

个月期间，可转让股份的比例（不

包括前述

12

个月至

24

个月期间可转让股份的比例） 不超过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市

公司股份的

25%

；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后，股份转让不再受限。 在上述转让期内，

天成机械如未完成业绩承诺， 则其在上述相应期间实际可转让的股份数

＝

当年可转

让股份数

-

需补偿的股份数

王志荣为天成机械实际控制

人

3

上海恒大、力鼎

恒益 、 建新创

投、 宝金嘉铭、

中科汇通

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预计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

其持有标的公司股权的持续

时间不足

12

个月

4

王华君

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

50%

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50%

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预计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

其持有的天成机械

44.90

万股

中，

22.45

万股的持续时间不

足

12

个月

5

除上述股东外，

庞源租赁、天成

机械现有其他

股东

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同时，本次交易对方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还应当遵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若上述股份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

等原因而孳息的股份，亦应遵照上述股份锁定期进行锁定。

（三）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2015年8月26日，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编号为 “希会验字(2015)

【0082】号”的《验资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2015年8月14日止，庞源租赁及天成机械已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建设机械已收到柴昭一、柴效增等31名自然人股东以及复星创投、力鼎

凯得等19家机构以所持有的庞源租赁全部股权出资额人民币1,488,000,000.00元以及王志荣、

刘丽萍等14名自然人股东以及宝金嘉铭、 中科汇通等2家机构以所持有的天成机械全部股权

出资额人民币417,000,000.0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307,258,065.00元，认购金额超过注册资本

金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2、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15年9月11日，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 《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建设机械向柴昭一、柴效增、王志荣、刘丽萍等45名自然人股东以及复星创投、力鼎凯得、

宝金嘉铭、中科汇通等21家机构发行307,258,065股股份的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公

司将向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等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2015年8月10日，自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天成机械的股权变更，并换发了新的《营

业执照》。 天成机械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建设机械。

2015年8月14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庞源租赁的股权变更，并换发了新的《营

业执照》。 庞源租赁100%股权已过户登记至建设机械。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建设机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

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及交付、标的资产已完

成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建设机械已就本次发行完成相关验资；建设机械已办理完毕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对价支付及新增307,258,065股股份的登记申请手续，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

将正式列入建设机械的股东名册。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

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核准；上市公司还应在中国证监

会核准的期限内完成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工作，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

否并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已取得实施所

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待实施的后续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后续事项办理不存

在实质性障碍。

2、法律顾问意见

建设机械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新发行股份的登记

手续，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相关规定，办理后续实施事项。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

（一） 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 发行对象为庞源

租赁所有股东（即柴昭一、柴效增等31名自然人以及复星创投、力鼎凯得等19家机构）和天成

机械所有股东（即王志荣等、刘丽萍等14名自然人以及宝金嘉铭、中科汇通等2家机构），发行

数量为 307,258,065股，发行价格为 6.20�元/股。

（二） 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中，公司发行240,000,000股股份购买柴昭一、柴效增等31名自然人股东以及复

星创投、力鼎凯得等19家机构股东合计持有的庞源租赁100%股权，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庞源租赁

股权占比

交易对价

（万元）

以股份支付

（股）

1

柴昭一

26.72% 39,754.40 64,120,000

2

上海复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55% 12,722.40 20,520,000

3

广州力鼎凯得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5% 9,300.00 15,000,000

4

上海晋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26% 7,831.59 12,631,600

5

上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

3.54% 5,270.00 8,500,000

6

上海建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0% 5,214.20 8,410,000

7

上海力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26% 4,851.87 7,825,600

8

柴效增

2.91% 4,335.04 6,992,000

9

上海诚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75% 4,092.00 6,600,000

10

上海力鼎财富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9% 3,999.00 6,450,000

11

上海卉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67% 3,968.00 6,400,000

12

上海合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2% 3,902.28 6,294,000

13

肖向青

2.50% 3,723.72 6,006,000

14

长江成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50% 3,720.00 6,000,000

15

上海九垓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67% 2,480.00 4,000,000

16

王栋

1.49% 2,221.09 3,582,400

17

上海百瑞力鼎创富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9% 2,214.27 3,571,400

18

上海力鼎明阳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9% 2,214.27 3,571,400

19

程曦

1.46% 2,174.96 3,508,000

20

广州力鼎恒益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6% 2,170.00 3,500,000

21

上海建新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5% 1,860.00 3,000,000

22

上海一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15% 1,717.40 2,770,000

23

包忠平

0.99% 1,475.60 2,380,000

24

王琴生

0.99% 1,469.40 2,370,000

25

顾龙

0.92% 1,364.00 2,200,000

26

耿洪彬

0.92% 1,364.00 2,200,000

27

王运

0.87% 1,300.51 2,097,600

28

宗凤贯

0.83% 1,240.00 2,000,000

29

上海全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0.83% 1,240.00 2,000,000

30

孟庆军

0.70% 1,041.60 1,680,000

31

高奇龙

0.63% 930.00 1,500,000

32

朱雪英

0.58% 855.60 1,380,000

33

丁华

0.47% 694.40 1,120,000

34

张占奇

0.44% 651.00 1,050,000

35

王敬东

0.42% 620.00 1,000,000

36

邓哲

0.34% 508.40 820,000

37

黄平

0.33% 496.00 800,000

38

杨利

0.32% 471.20 760,000

39

陈荆州

0.29% 434.00 700,000

40

孙光利

0.28% 421.60 680,000

41

张瑞新

0.25% 372.00 600,000

42

黄健

0.25% 372.00 600,000

43

深圳汇贤创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25% 372.00 600,000

44

蒲全廷

0.23% 341.00 550,000

45

王长颖

0.18% 267.84 432,000

46

檀时全

0.17% 248.00 400,000

47

何春笋

0.17% 248.00 400,000

48

汪许林

0.08% 124.00 200,000

49

蒙智峰

0.08% 111.60 180,000

50

蒋云良

0.02% 29.76 48,000

合计

100.00% 148,800.00 240,000,000

本次交易中，公司发行67,258,065股股份购买王志荣、刘丽萍等14名自然人股东以及宝金

嘉铭、中科汇通等2家机构股东合计持有的天成机械100%股权，具体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天成机械

股权占比

交易对价

（万元）

以股份支付

（股）

1

王志荣

39.85% 16,617.01 26,801,633

2

北京宝金嘉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5.46% 10,616.49 17,123,363

3

刘丽萍

6.78% 2,827.68 4,560,779

4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4.95% 2,064.13 3,329,245

5

熊汝银

3.85% 1,605.88 2,590,131

6

康万雄

3.85% 1,605.88 2,590,131

7

陈湘

3.85% 1,605.88 2,590,131

8

陈玉芬

3.85% 1,605.88 2,590,131

9

王华君

1.84% 766.45 1,236,215

10

柳光跃

0.92% 383.23 618,107

11

杨正玉

0.92% 383.23 618,107

12

吴红梅

0.92% 383.23 618,107

13

卿萍

0.92% 383.23 618,107

14

倪先见

0.77% 320.92 517,613

15

李金朝

0.68% 283.37 457,042

16

邹跃志

0.59% 247.52 399,223

合计

100.00% 41,700.00 67,258,065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公司前 10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1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5,312,883 56.02

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728,029 4.03

3

厉立新

1,468,609 0.61

4

汤毅

1,163,525 0.48

5

陈峰

1,070,000 0.44

6

谢慧明

1,053,964 0.44

7

邹定亮

1,045,210 0.43

8

乌克学

1,000,000 0.41

9

李宏庆

868,600 0.36

10

金雷

695,915 0.29

（二）本次发行后（截至2015年9月11日）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1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5,312,883 24.66

2

柴昭一

64,120,000 11.68

3

王志荣

26,801,633 4.88

4

上海复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520,000 3.74

5

北京宝金嘉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123,363 3.12

6

广州力鼎凯得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000,000 2.73

7

上海晋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631,600 2.30

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9,728,029 1.77

9

上海恒大（集团）有限公司

8,500,000 1.55

10

上海建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410,000 1.53

（三）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控制权未

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证券类别 变更前数量 变更数量 变更后数量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41,556,000 0 141,556,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0,000,000 307,258,065 407,258,065

合计

241,556,000 307,258,065 548,814,065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希格玛对上市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审阅，并出具了“希会审字（2015）0226号”

《审阅报告》。 在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产生影响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

要财务数据变化情况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12-31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增长金额 增长幅度

资产总计

102,601.64 514,377.52 411,775.88 401.33%

负债合计

43,603.41 236,274.78 192,671.37 441.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8,998.23 278,102.74 219,104.51 371.3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增长金额 增长幅度

营业收入

28,320.44 129,637.93 101,317.49 357.75%

营业利润

-14,710.16 -5,678.23 9,031.92 -61.40%

利润总额

-14,559.67 -4,674.72 9,884.94 -67.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784.35 -4,846.42 7,937.93 -62.09%

3、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4-12-31/2014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备考） 增长金额

资产负债率（合并）

42.50% 45.93%

提高

3.43

个百分点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2.44 5.07 2.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9% -1.79%

提高

17.9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53 -0.09 0.44

本次交易后，根据上市公司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规模从

102,601.64万元上升到514,377.52万元，增幅401.33%，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由58,998.23万元

上升至278,102.74万元，增幅371.37%，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由42.50%上升至45.93%。 本次交易

较大幅度提升公司的资产规模，同时资产负债率上升较少，增强公司融资能力，降低财务风

险。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建设机械新增建筑机械（建筑起重机械为主）租赁业务以及塔式起重

机制造业务，建筑机械租赁、塔式起重机制造业务均面临着良好的行业发展机遇，市场前景广

阔。 通过本次重组，将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降低宏观经济和行业波动对公司业绩的影

响程度，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和业绩回报能力。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公司名称： 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638

号

法定代表人： 李晓安

联系电话：

010-88086668

传真：

010-88087880

财务顾问主办人： 刘晓勇、张宇辰

项目协办人： 段潋、赵敏

（二）法律顾问

名称： 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吉庆里

6

号佳汇中心

B

座

312

负责人： 庄涛

联系电话：

010-82031448

传真：

010-82031456

经办律师： 刘磊、柳伟伟

（三）审计机构

名称：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西安市高新路

25

号希格玛大厦

负责人： 吕桦

联系电话：

029-88275913

传真：

029-88275912

经办注册会计师： 俞鹏、王永忠、曹爱民、窦源

（四）资产评估机构

公司名称： 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真南路

4980

号

法定代表人： 赵斌

联系电话：

021-64871125

传真：

021-63767768

经办注册资产评估师： 汪爱红、蒋霞

七、上网公告附件

1、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编号为“希会验字(2015)【0082】号” 的《验

资报告》。

2、《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核查意见》。

3、《北京市星河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2015年 9月 16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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